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临沂市 2012 年国庆节长假期间免收

小型客车通行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
临政办发〔2012〕83 号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《临沂市 2012 年国庆节长假期间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工

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以后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工作按照此方案相关

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二○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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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 2012 年国庆节长假期间免收 
小型客车通行费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

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2〕37 号）

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关于 2012

年国庆节长假期间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鲁政办发〔2012〕61 号），确保今年国庆节假日期间小型

客车免费通行工作平稳有序实施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充分认识做好国庆节假日期间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工作

的重要意义 

落实国务院通知要求，在国庆节等重大节假日期间免收 7

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，是调整和完善收费公路政策的重要

举措，也是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的重要成果，对于适应人民

群众出行要求，发挥公路交通比较优势，降低公众节假日出行

成本，进一步加快发展城镇郊区游、农家乐等旅游业，刺激消

费，拉动内需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2012 年国庆节作为第一个实施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重大节日，

又正值全国上下喜迎十八大召开，做好今年国庆节期间小型客

车免费通行工作尤为重要。各级政府和发改、公安、监察、财

政、交通运输、公路、卫生、安监、旅游、物价、纠风、应急

等部门及各收费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，树立全局

观念，充分认识做好国庆节长假期间实施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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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工作措施，认真办好

这件顺民心、促发展的好事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

召开。 

二、明确实施范围及操作模式 

一是明确免费时间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2 年部

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》(国办发明电〔2011〕45 号)规定，2012

年中秋节当日视同国庆节连休。据此，全市所有收费公路自

2012 年 9 月 30 日 0∶00 时起至 10 月 7 日 24∶00 时止，对小

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。 

二是明确免费车辆范围。根据国家规定，免费通行车辆的

范围为7座以下(含 7座)载客车辆(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

驶的摩托车，以下称小型客车)，禁止行人、非机动车、三轮车、

摩托车、拖拉机及设计时速低于 70 公里的机动车进入高速公

路。各级、各有关部门不得擅自改变重大节假日免费通行车辆

的范围，避免免费车辆范围不一致引发新的矛盾。 

三是明确免费操作模式。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期间，高速

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出口车道的时间为准，普通公路收费站

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；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

时间截止后，按正常程序恢复收费。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期间，

高速公路收费站仍实行“入口领卡、出口收卡”的收费模式。

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期间，ETC 车道正常使用，对安装 ETC 车

载设备的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，车道显示屏显示收费额为零。 

三、明确责任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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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工作顺利有序实施，

市政府决定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召集人，市发改委、公安局、

监察局、财政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公路局、卫生局、安监局、旅

游局、物价局、纠风办、广播电视台、临沂日报社、市政府应

急办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

工作联席会议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公路局。具体责任分工

如下： 

（一）市发改部门负责分析评估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

通行费政策实施效果及影响，提出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意见建

议； 

（二）市公安交警部门负责收费公路及收费站交通秩序维

护及疏导、交通违法行为查处、交通事故处理等工作；市公安

消防部门负责公路交通事故等相关抢险和救援工作； 

（三）市监察、纠风部门负责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

行费投诉、纠风等工作； 

（四）市财政部门负责财政投入和经费保障工作； 

（五）市交通运输部门、公路部门负责落实重大节假日免

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，指导各级公路管理机构、收费公路运

营管理单位安排充足收费、路政、清障人员，切实做好重大假

日期间维护公路收费秩序、路政巡查和清障等通行保障服务工

作； 

（六）市卫生部门负责公路交通事故的医疗救护工作； 

（七）市安监部门负责重大节假日收费公路安全生产督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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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，指导收费公路安全生产工作； 

（八）市旅游部门负责重大节假日期间旅游景区游客、车

辆等有可能影响道路通行信息的采集与通报工作； 

（九）市物价部门负责有关免收通行费政策解释和收费投

诉受理工作； 

（十）市政府应急办负责指挥、协调市内各级应急机构、

救援单位节日免费通行应急处置工作；根据情势需要，协调其

他特殊救援力量参与救助行动； 

（十一）市广播电视台、临沂日报社负责重大节假日小型

客车免费通行的新闻宣传工作； 

（十二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县区人民政府、临沂高新

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临沂临

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辖区内公路国庆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

通行费期间安全畅通负总责，要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制，做

好辖区内收费公路免费通行工作。 

四、全力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工作 

（一）加强收费站免费通行管理 

1、合理利用现有收费车道。各级、各部门及收费公路运

营管理单位要对收费站现有车道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结合国庆

节假日期间对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特殊要求，合理规划和利用

现有收费车道，提高公路收费站点的通行效率。对于交通流量

较大且有条件的收费站，要合理规划现有收费车道，在收费广

场的左侧设置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，实现收费车



 - 6 - 

辆与免费车辆分车道通行，避免车辆在站前混行拥堵。特别是

对于货车等其他需要缴费通行的车辆，应保证有足够的收费道

口，以保障其快速通过收费站。在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下，具备

复式收费条件的收费站要立即启用“复式收费”模式，使用便

携式收费机收（发）卡；设置有 ETC 车道的收费站，在确保 ETC

车辆不停车通行的同时，引导部分免费通行的小型客车快速通

过，提高通行效率。 

2、加强收费站广场交通疏导与秩序维持。公安、交通运

输、公路、收费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要增派公安交警、路政、收

费管理等人员，加强收费站的现场管理和交通疏导，确保过往

车辆安全有序通行。（1）对于进入收费广场的车辆，要提前进

行交通疏导和分道行使，引导小型客车提前靠公路左侧车道行

使，引导货车及其他交费车辆提前靠公路右侧车道行使，避免

交费车辆和免费车辆在收费广场混行并频繁变更车道，有效化

解收费站前的交通拥堵。（2）加强收费站广场交通疏导工作，

严禁车辆在排队进入收费站前加塞、随意变更车道，并督促车

辆通过收费站后快速驶离收费广场，禁止车辆在收费广场附近

停车、等靠，以确保收费站周边区域畅通有序。（3）加强公路

交通行车秩序维护和安全监管，规范车辆驾驶行为，督促、告

知货车应靠右侧车道行使，不得长时间占用超车道。严厉整治

违规占用紧急停车带、违规停车、违规超车、违法超限超载等

不良和违规驾驶行为，确保车辆安全通行。（4）突出加强京沪、

日兰、青兰等高速公路路段，205 国道、206 国道、327 国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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岚济路、东红路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，京沪高速公路鲁苏省界

收费站以及临沂城区周边收费站的交通秩序维护和疏导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公路交通信息发布与交通诱导工作 

  1、各级、各部门及收费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要通过网站、

广播、电视、96660 综合服务电话、手机短信及高速公路沿线

可变情报板、电子显示屏等，及时发布公路路况、公路气象、

交通管制、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等相关信息和注意事项，引导公

众及时调整出行时间和路线，避免在公路上出现集中拥堵等现

象。公布有关公路路况、出行信息咨询服务电话和网站(山东交

通出行服务电话 96669，山东交通出行网 www.sdjtcx.com，临

沂公路网 www.linyigonglu.com，山东公路服务电话 96660，山

东高速集团服务电话 96659)。 

  2、各收费站要在收费广场前等适当位置，设置符合国家

统一规定的临时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诱导标志牌等设施，指引

车辆分车道、分车型进入收费站。设有小型客车免费通行专用

通道的收费站，在收费广场前的显著位置要设置相应的预告标

志。 

3、加强国庆节假日期间路网运行监测与交通流量观测工

作。各收费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和收费站，应加强公路断面交通

量、车辆类别、平均速度、阻断信息、拥堵信息等信息采集与

报送工作，及时统计汇总国庆节假日期间公路交通流量(含流

量、车型、时间、收费额、免费额)等有关信息。 

（三）加强公路养护管理 



 - 8 - 

交通运输部门、公路部门和收费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要及时

处理公路病害，确保公路处于良好技术状态。合理安排养护施

工作业计划，尽可能保障养护施工在节前完成。国庆节假日期

间，原则上暂停所有影响公路正常通行能力的公路养护施工作

业。确需进行养护施工的，必须做好养护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、

交通疏导和便道设置等工作，同时提前向社会发布相关施工信

息。 

（四）强化省际市际沟通协调 

对主要运输通道特别是高速公路，各级交通运输、公路、

公安交警部门要建立跨省、市联动协调机制，加强沟通联系，

实现行动一致、信息互通。公路部门要依托省交通运输厅公路

局莱芜指挥调度中心，随时掌握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，并及时

上报相关信息。尤其是京沪高速公路鲁苏省界收费站双方应充

分协商，切实做好配合工作，对免费车辆互为代发卡，确保免

费政策统一、操作流程统一、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信息即时告

知。必要时共同商定实施相互临时借道等措施。 

（五）强化部门应急联动 

充分发挥路警联合办公模式，建立部门联勤联动应急处置

机制，及时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。公安交警部门要在容易出

现交通拥堵的临沂城区周边高速公路收费站以及景区附近的

收费站增派警力，加强交通疏导和秩序管控力度。一旦发生交

通事故，公安交警、医疗救护人员要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处

置，路政、消防、清障人员要主动配合协助事故处理和清障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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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一旦出现严重拥堵事件，要及时发布信息，公安交警要提

前实施车辆分流。要加强与景区管理部门的信息互通，在通往

景区的公路沿线，及时发布景区游客以及道路拥挤有关信息，

提前引导游客调整行程，避免加剧景区拥堵。 

（六）强化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

加强公路巡查，备足专业清障机械设备，一旦发现影响公

路安全通行的情形，要快速展开公路清障工作，尽可能减少障

碍物以及事故车辆对公路交通的影响。对非事故造成的交通拥

堵现象，公安交警部门要采取多级分流、间断放行等多种措施，

及时处置，疏导交通。收费站出现各类收费纠纷事件，应立即

启用快速处理机制。对于公路收费站、服务区以及公路沿线出

现聚众强行闯卡、恶意滞留的车辆，公安部门要尽快处理。 

（七）强化服务设施保障 

公路部门要加强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、超市、餐饮、

卫生间、停车场等服务设施的运营和管理，确保相关设施功能

完好，食品、油料、饮用水供应安全和充足，车辆维修快速便

捷，环境整洁有序，为过往车辆和司乘人员提供文明、满意的

服务。 

五、强化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区政府要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

任，把国庆节长假期间实施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工作摆在重要位

置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实施方案，做到认识到位、领导

到位、措施到位。要坚持领导带班制度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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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 24 小时联络畅通，及时有效处置辖区内免费通行工作中

发生的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。各级公路部门、收费公路运营管

理单位要坚持实行领导责任制，领导同志要关口前移、靠前指

挥，深入所包收费路段和收费站进行现场指导，加强督促检查，

确保公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。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，实行相关

部门包路段责任制度，对辖区内收费公路逐条、逐路段明确由

相关部门具体负责，切实抓好任务分工和责任落实，形成有效

工作合力，共同把免费通行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。各收费公路运营管理单位

要在当地政府（管委会）的领导下，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分析所

辖路段的车流量等各方面状况和收费站运营管理状况，特别是

交通拥堵等有关情况，制定完善国庆节长假期间应对突发事件

的应急预案，确保预案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有效性。一旦出现

突发事件，要迅速启动应急响应，及时采取有力应对措施，确

保收费站正常运行和车辆有序通行，确保出现拥堵等紧急情况

时食品、水、油料等各类物品供应充足。 

（三）强化舆论宣传引导。通过政府及部门网站、新闻媒

体等多种渠道，加强舆论引导和政策宣传，及时发布相关信息，

使社会公众及时、全面了解本细则的具体内容，为重大节假日

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 

 

 


